
河海大学2020-2025年水利工程博士学位授权
一级学科点[footnoteRef:0]自我评估实施细则 [0:  某学科（类别）学位点的全称为：xxxx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/xxxx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/xxxx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点/xxxx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] 

  
根据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修订印发<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>的通知》（学位〔2020〕25号）、《关于做好2020-2025年学位授权点周期性合格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（河海校科教〔2021〕12号）、《河海大学2020-2025年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工作方案》（河海校科教〔2021〕18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水利工程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实际情况，现就河海大学2020-2025年水利工程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自我评估工作安排如下：
1、 评估目的
2、 组织机构及组织形式
[bookmark: _GoBack]【进一步明确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职责；明确评估工作组成员名单及工作职责等】
3、 评估方式及程序
【在学校评估工作方案规定的评估方式及程序的基础上，进一步细化、完善】
4、 评估内容
【结合本学位点自我评估指标体系，进一步明确评估内容】
5、 时间安排及工作流程
【自我评估时间安排的范围为2022年1月-2024年12月。各学位点应细化各项工作流程及时间安排，各项工作具体完成不得迟于学校评估工作方案中的时间节点】
6、 其他
7、 。。。。。。

附件：河海大学2020-2025年水利工程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自我评估指标体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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